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文件 

1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勤勉、诚信、独立、客观的原则，以对公司和全体股

东负责的态度，现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注销回购股份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的考虑，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债务履行能

力、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情形；亦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

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

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的

独立意见 

公司基于下属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在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担保额度范围内，将公司为无锡和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

70,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65,000 万元；为安徽和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担

保额度由不超过5,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10,000万元。本次担保额度调剂完成后，

公司2022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与公司2021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度保持一致。公司本次调剂担保额度事项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

公司进行调剂担保额度事项。 

三、独立董事关于调整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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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方案，有利于进一

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促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更充分地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

我们同意本次调整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方案，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以及修订《公司章程》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拟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的回购股份，本

次注销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发生变更，公司据此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

修订；同时根据现行的相关监管规则以及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对《公司章程》

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变更

公司注册资本以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关于修订部分公司制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对部分公司制度进行修订，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修订事项，

并同意将本次制度修订的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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